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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

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市政府督查室：

按照《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督查反馈问题

清单》要求，现将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‘走流程、坐窗口、优服务’活动整改问题力度

有待加强，营商环境监督员作用未充分发挥”问题整改情况

8 月 17 日以来共开展“走流程、坐窗口、优服务”活动 6

期，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：一是建立闭环。每期活动后将查找问

题以正式文件转交部门，同时明确整改时限及要求，定期汇总问

题整改情况印发工作通报，适时对部门整改情况开展“回头望”，

督促部门将问题切实整改落实到位。二是深度融入。针对营商环

境监督员不了解部门窗口工作的实际情况，活动前主动向监督员

推送部门窗口工作基本情况，活动中积极引导监督员以群众身份

到窗口办理业务、座谈交流，活动后邀请监督员对查找问题进行

签字确认，确保监督员充分参与活动。三是逐一反馈。针对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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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在活动中提交的问题和建议，在部门整改落实到位后，印发书

面办理结果，向监督员逐一发送，确保监督员反馈问题事事有回

应、“件件有落实”，提升监督员参与活动积极性。

二、关于“《安康市级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》

涉及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 32 项改革举措未部署落实到位”问题

整改情况

9 月 8 日，我局印发《关于要求报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

盖工作落实情况自查报告的通知》，要求相关科室对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全覆盖工作进行自查。截至目前，《安康市级涉企经营许可

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》涉及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 32 项改革举

措，均按照直接取消审批、审批改备案、推行告知承诺、优化审

批服务等改革方式落实到位。

三、关于“营商环境评价反馈问题部分整改措施不够明确具

体，整改工作进度较慢”问题整改情况

此项主要涉及营商环境评价反馈“政务服务”指标的 3 项问

题，经过同市电子政务办及建行项目组充分沟通，我局重新拟定

了整改措施，并于 9 月底全部整改到位。

（一）关于“电子证照互信互认不足，跨区共享应用未能实

现”问题整改情况。建设完善“安新办”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

系统，推进与省政务服务平台电子政务系统对接，推广应用机动

车驾驶证、医生护士执业许可、取水许可、营业执照、施工许可

证等中省统建的电子证照系统，推进电子证照在全国全省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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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信互认。

（二）关于“数据资源制度不健全，数据治理不足”问题整

改情况。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安康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

办法》，推进数据资源共享，截至目前已共享住房公积金、水费

燃气缴纳、12345 热线、信用平台、网约车平台全量数据；建设

视频资源共享交换平台，共享全市雪亮工程、综治、城管、住建、

水利、环保等一、二、三类视频资源 4.1 万路。加强数据资源应

用，实现住房公积金数据与交通违法数据共享比对，为全市创文

工作提供数据支持。

（三）关于“对现行惠企政策平台宣传市场主体知晓率还不

够高，惠企政策平台搭建未完善，功能有待提升”问题整改情况。

升级完善“政策通”平台功能，开通网页端和 APP 端，实现惠企

政策分类搜索、展示查询、在线申报，加大平台宣传推广力度，

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知晓率和使用率。新平台计划 11 月中旬上线。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
